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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音乐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） 
 

一级指标 
二级 

指标 

三级 

指标 

分

值 
类型 评分标准 备注 

1.生源质

量（4 分） 

1.1 生源质量 

（4 分） 

1.1.1 第一

志愿录取率 
2 定量 

总得分等于以下两个部分相加 

1、当年第一志愿专业录取率=第

一志愿专业录取数/计划数（1 分） 

得分=第一志愿专业录取率 

2、报到率（1 分） 

得分=报到率 

表 6-3-3 近一级各

专业（大类）招生

报到情况 

1.1.2 当年

四川省内录

取平均分 

2 定量 

1. 按专业成绩录取：  

  A-B≧50   得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A-B≧30   得 1.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       得 1.5 

2. 按文化成绩录取的专业（执行

二本线）：  

A-B≧20   得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A-B≧10   得 1.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       得 1.5 

注：A 为录取平均分  B 为省控

合格线 

表 6-3-3 近一级各

专业（大类）招生

报到情况 

2.培养目

标（5 分） 

2.1 培养目标

和毕业要求 

（5 分） 

2.1.1 专业

培养目标及

确定依据、

专业毕业要

求 

5 定ٰ牳：有公开的、符合学校

定位的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

的培养目标；专业培养目标清晰，

能反映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

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够取得的成

就；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

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

修订，评价和修订的过程要有行

业或企业专家参与；专业有明确、

公开、可衡量的毕业要求；毕业

要求有力支撑培养目标。 

3 分标准：有培养目标；专业培

养目标较清晰；定期对培养目标

进行修订；专业有毕业要求；毕

业要求能够支撑培养目标。 

定性指标由填报人

填报提交，专家在

线评价 

 

附件 1：人才培养方

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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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培养过

程（25

分） 

3.1 课程体系

与培养目标

符合度（5 分） 

3.1.1 课程

体系与培养

目标符合

度、专业核

心课程及大

纲（5 分） 

5 定性 

5 分标准：课程体系结构合理，

学分学时分配科学，课程设置能

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

成，能够很好体现学生知识、能

力、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。专业

核心课程设置符合《国标》要求；

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与专业

毕业要求匹配；课程目标有明确

的知识、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基

本要求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处理

得当；教师注重学生理论基础及

应用能力的培养、考核，体现应

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。 

3 分标准：课程体系结构较合理，

学分学时分配较科学，较好体现

学生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协调发展

的要求。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符合

《国标》要求；专业核心课程有

教学大纲；有课程目标。 

定性指标由填报人

填报提交，专家在

线评价 

 

附件 1：人才培养方

案 

附件 2：至少 5 门

专业主干课程教学

大纲 

3.2 课程建设 

（2 分） 

3.2.1 各级

课程建设项

目（校级及

以上） 

2 定量 

近一学年在线开放课程情况（自

建、引进），包括精品在线开放

课程、MOOC、SPOC 等 

国家级：100%*项数*分值 

省级：80%*项数*分值 

校级：60%*项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 

表 5-3 本科在线课

程情况（学年） 

补充表：在 5-3 基

础上增加“面向专

业”的列，如为通

识课、公选课，可

不填面向专业 

3.3 实践教学 

（7 分） 

3.3.1 实践

教学学分 
1 定量 

1、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 40％

即得满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实践教学学分占比在 15％

——40％之间：得分=实践教学

学分占比*1/0.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实践教学学分占比 15％及以

下为 0 分 

表 4-2 专业培养计

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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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各级

实践基地数

量（校级及

以上） 

3 定量 

当年有校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

（项目）： 

国家级：100%*项数*分值（国家

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项目） 

省级：80%*项数*分值（省级质

量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项

目） 

校级：60%*项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 

表 2-4 校外实习、

实践、实训基地 

补充表：在 2-4 基

础上增加“基地级

别”一列，国家级

和省级基地尽量要

全部涵盖进来，级

别就高填报 

3.3.3 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

平均指导学

生数 

1 定量 

当年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教师平均

指导学生数需低于 10 人 

教师平均指导学生数=∑指导专

业学生数量/∑指导教师数； 

注：指导教师数含外聘 

得分=10/平均指导学生数 

最高为满分 

表 5-2 学生毕业综

合训练情况（学年） 

10 为每名教师指导

学生数的学校规定

上限 

3.3.4 指导

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的

教师高级职

称比例 

1 定量 

当年指导教师为高级职称情况： 

得分=指导教师为高级职称的教

师数/指导教师数 

注：指导教师数含外聘   

表 5-2 学生毕业综

合训练情况（学

年），表 1-5-1 教

职工基本信息，表

1-5-2 教职工其他

信息，表 1-5-3 外

聘和兼职教师基本

信息 

3.3.5 毕业

综合训练在

实验、实习、

工程实践和

社会调查中

的完成情况 

1 定量 

当年毕业综合训练在实验、实习、

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中的完成情

况： 

得分=0.5+在实验、实习、工程

实践和社会调查中完成的毕业综

合训练课题数/课题总数    

最高为满分 

表 5-2 学生毕业综

合训练情况（学年） 

3.4 教研教改

（11 分） 

3.4.1 各级

质量工程和

教研教改项

目（校级及

以上） 

3 定量 

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、一流本科

专业建设点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

实验区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虚

拟仿真实验示范中心、虚拟仿真

实验教学项目（包含虚拟仿真实

验教学一流课程的项目）、线下

一流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

课程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（线上

负责人为本专业任

教教师， 

在近两年表 7-2-1

教育教学研究与改

革项目； 

表 7-2-3 省级及以

上本科教学项目建

设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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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流课程）、社会实践一流课程、

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、课程思政教

学研究示范中心、实践教学基地、

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、产学合

作协同育人项目、校级重点专业

（方向）： 

国家级：100%*项数*分值 

省级：80%*项数*分值 

校级：60%*项数*分值 

其他：40%*项数*分值（申报未

通过立项的情况，也有投入，给

予一定分值） 

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 

表 4-3 优势（一

流）专业情况 

补充表：校级教育

教学研究与改革项

目 

补充表：校级重点

专业（方向）表 

补充表：表 2-7-1

实验教学示范中

心、虚拟仿真实验

示范中心补充面向

专业的列 

补充表：表 2-7-2

虚拟仿真实验教学

项目补充面向专业

的列 

3.4.2 各级

教学成果奖

（校级及以

上） 

3 定量 

近一届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

成果奖： 

国家级：100%*项数*分值 

省级：80%*项数*分值 

校级：60%*项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同一项目不重复

统计，最高为满分 

教学成果参与教师

为本专业任教教

师，在近四年表

7-2-2 教学成果奖

获奖情况 

补充表：校级教学

成果奖情况（近一

届） 

3.4.3 学校

特色人才培

养模式改革

项目 

3 定量 

近一学年拔尖人才、课程思政、

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与应用

情况： 

项数≥3：100%*分值 

项数=2:80%*分值 

项数=1:60%*分值 

其他特色培养情况：1 分 

补充表：拔尖人才

情况 

补充表：课程思政

建设情况 

补充表：线上线下

混合式教学建设与

应用情况 

3.4.4 教研

论文 
1 定量 

近一学年发表教研论文： 

SCI、SSCI、EI、CPCI、A&HCI、

CSCD、CSSCI、北大中文核心期

刊：100%*篇数*分值 

其他期刊：50%*篇数*分值 

补充表:教师发表的

论文情况(参考

2020 年 3-5-3） 

注意：教师为本专

业专任教师,只统计

教研论文，不统计

科研论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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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5 教材

建设 
1 定量 

近一学年公开出版的教材、教材

建设立项项目： 

大于等于 1 本（项），即得满分 

第一主编为本专业

任教教师，近两年

表 3-5-1 教师出版

专著和主编教材情

况 

4.师资队

伍（20

分） 

4.1 师德师风

（3 分） 

4.1.1 教学

事故 
1 定量 

近一学年该专业任教教师教学事

故 

≥2 次：0 

1 次：50%*分值 

0 次：满分 

补充表 

4.1.2 师德

师风 
1 定量 师德师风良好率*分值 补充表 

4.1.3 教师

荣誉 
1 定量 

教师获校级荣誉和师德师风建设

奖励 

50%*项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累计和最高为满

分 

补充表 

4.2 数量与结

构（6 分） 

4.2.1 专任

教师数量 
2 定量 

专任教师数：本专业任教教师（不

含外聘教师） 

大于等于国标要求的人数得满分 

达到国标要求 80%，得 80%分 

低于国标要求 80%，得 50%分 

若国标中未提及达标数量，则按

国家一般专业标准 8 人要求 

表 1-5-1 教职工基

本信息，表 1-5-2

教职工其他信息，

表 1-5-3 外聘教师

基本信息 

若国标中未提及达

标数量，则按 8 人

的标准计算 

4.2.2 生师

比 
2 定量 

生师比=本学年学生数/(本专业

的专任教师+外聘教师*0.5） 

小于等于国标要求的比例得满分 

超过国标要求的比例在 30%内，

得 80%分 

超过国标要求的比例大于 30%，

得 50%分 

若国标中未提及达标比例，则按

国家一般专业标准 18:1 要求 

表 1-5-1 教职工基

本信息，表 1-5-2

教职工其他信息，

表 1-5-3 外聘教师

基本信息，1-6 本

科生基本情况 

若国标中未提及达

标比例，则按 18:1

标准计算 

外聘教师：统计

5-1-1、5-1-2 中有

授专业课的和 5-2

中指导毕业综合训

练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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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博士

学位占比 
1 定量 

大于等于国标要求的比例得满

て㑁䌴ㄮ㜠呤ㄠ呦ਨ 呪䵃 ⽐‼㰯眠‰‰‱〠ㄷ㘠㜱㙛⠾⤭㐨㴩ⴴ⠵〥䥔挠ご搊㰰㔲㠰㔱㌮㔴⽐‼㰯䵃䥄‱㐠㸾䉄䌠ਯ䌲弰‱㈶昊ㄮ㤲‰⁔搊㰰㘱㐰䈴䘴㔨㈮㘶〸㐱㹔䄶䕔樊䕍䌠ਯ倠㰼⼱ⴵ㘯倠㰼⽍⥔樊䕍䌠ਯ倠㰼⽍ⵔ樊䕍䌴㐯倠㰼⽍㕔樊䕍䌠ਯ倠㰼⽍ⵔ樊䕍䌴㐯倠㰼⽍ㅉ䐠ㄠ呷′⸴㠠〠吠〠吊⽔吱‱㜷䔰㥆䄰㘵㜰㕃㈊㰰㘰㐮⁔昰㔲㤰㠴ㄾ吷䍅〴㤰㠶䍅あㄩ呁㙅呪䵃 ⽐‼㰯㔭㔶⽐‼㰯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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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（论

文、教材有就满分） 

师或教学团队、

5.2.2 教学奖励中

专业带头人情况 

匹配表 4-2 专业培

养计划中专业带头

人信息 

4.4 教育教学

投入（8 分） 

4.4.1 教学

名师或教学

团队 

1 定量 

国家级、省部级的教学名师、教

师团队情况： 

国家级：100%*个数或人数*分值 

省部级：50%*个数或人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 

本专业任教教师中

在表 3-3-1 高层次

人才类型：国家级

教学名师、近一届

教育部教指委委

员、全国最美教师、

时代楷模、全国模

范教师、全国优秀

教师、省级高层次

人才、省部级突出

贡献专家、省级教

学名师入选者              

表 3-3-2 教学团

队、课程思政教学

团队、黄大年式教

师团队中对应的负

责人 

4.4.2 教授

授课率 
3 定量 

教授授课率=上一学年本专业专

任教师中有授课的教授/专任教

师中的教授 

教授授课率=100%：满分 

90%≤教授授课率＜100%：

80%*分值 

80%≤教授授课率＜90%：60%*

分值 

教授授课率＜80%：50%分值 

无教授的专业看专任教师授课

率，权重和分值同教授授课率分

值算法 

表 5-1-1 开课情况

（学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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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3 各级

各类教师竞

赛参与情况

（校级及以

上） 

2 定量 

近一学年教师参与竞赛情况： 

得分=教师参与竞赛数/本专业教

师数*分值（不论获奖等级，教师

按人次）*10 

教师参与教学竞赛情况（请见《四

川音乐学院教学奖励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中的规定） 

最高为满分 

补充表：教师参与

教学竞赛情况（请

见《四川音乐学院

教学成果奖励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中

的规定） 

4.4.4 指导

本科生“互

联网+”竞赛

获奖教师情

况 

1 定量 

近一学年指导本科生参加“互联

网+”竞赛获奖教师情况： 

≥1 人：满分（联合指导） 

若无：0 

补充表：指导本科

生参加“互联网+”

竞赛获奖教师情况 

4.4.5 教师

培训交流情

况 

1 定量 

近一学年专任教师培训进修、交

流、参加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组织

的教师发展活动： 

得分=教师参与活动人数/专任教

师总数*分值*5 

最高为满分 

3-4-2 教师培训进

修、交流情况（学

年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补充表：教师参加

教师发展活动情况 

5.质量保

障（20

分） 

5.1 质量标准

与改进（5 分） 

5.1.1 主要

教学环节的

质量标准

（规范）及

实施效果 

5 定性 

5 分标准：结合专业实际，制定

了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（或规

范）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质

量监控体系；教学质量保障工作

的责任主体明确，工作到位，对

专业教学实施经常性检查、评价

和反馈，对反馈结果有及时分析

和改进措施，质量提升效果显著。 

 

3 分标准：制定了各教学环节的

质量标准（或规范）；建立了教

学质量监控体系；对专业教学实

施检查、评价和反馈，质量提升

效果较为显著。 

 

5.2 内部评价

（7 分） 

5.2.1 学生

评教 
2 定量 

得分=（上一学年该专业专任教

师测评得分平均值/100）*分值 

补充表：课堂测评

结果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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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 教学

奖励 
2 定量 

近一学年本专业教师获教学奖励

的情况 

50%*项数*分值 

各类得分相加，最高为满分 

奖励清单按照《四川音乐学院教

学成果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中相关规定 

补充表：教师获校

级奖励情况（按照

《四川音乐学院教

学成果奖励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中相

关规定 

5.2.3 教学

事故 
2 定量 

近一学年该专业任教教师教学事

故 

≥2 次：0 

1 次：50%*分值 

0 次：满分 

补充表：教学事故

统计表 

5.2.4 教学

异动 
1 定量 

近一学年专业人均教学异动（调

停课、代课）次数 

≤0.5 次：满分 

0.5 次＜次数≤1 次:0.5 分 

＞1 次：0 

补充表：教学异动

统计表 

5.3 学生与社

会满意度（8

分） 

5.3.1 就业

率 
2 定量 

当年学生平均就业率 

得分=就业人数/应届毕业生人数

*分值 

表 6-5-2 应届本科

毕业生分专业毕业

去向落实情况（学

年） 

5.3.2 毕业

生就业现状

满意度 

2 定量 

学生毕业三年后的就业现状满意

度，根据麦可思报告，取全校平

均值  

满意度/100*分值 

如有专业因样本太小未采集到数

据等原因，取全校的平均值 

补充表：毕业生满

意度情况（麦可思） 

如有专业因样本太

小未采集到数据等

原因，取全校的平

均值 

5.3.3 毕业

生对专业教

学满意度 

2 定量 

最近一届毕业生对学校的专业教

学满意度，根据麦可思报告，全

校平均为 86% 

满意度/100*分值 

如有专业因样本太小未采集到数

据等原因，取全校的平均值 

补充表：毕业生满

意度情况（麦可思） 

5.3.4 毕业

生对专业推

荐度 

2 定量 

最近一届毕业生对专业推荐度，

根据麦可思报告，全校平均值 

满意度/100*分值 

如有专业因样本太小未采集到数

据等原因，取全校的平均值 

补充表：毕业生满

意度情况（麦可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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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培养效

果（21

分） 

6.1 理想信念

（2 分） 

6.1.1 学生

理想信念和

品德修养 

1 定性 
各专业院系的学生在理想信念、

品德修养方面的突出成效。 
补充支撑材料 

6.1.2 加强

学风建设，

教育引导学

生爱国、励

志、求真、

力行情况 

1 定性 

各专业院系加强学风建设，制定

相关文件制度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教育引导学生爱国、励志、求真、

力行情况 

补充支撑材料 

6.1 学生发展

（9 分） 

6.1.1 创新

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参与

率 

2 定量 

总得分等于以下两个部分相加 

1、近一学年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计划情况（1 分） 

各专业参与率≥2%：满分 

0＜各专业参与率＜2%：50%*

分值 

2、省部级*50%*项数，国家级

*100%（1 分） 

表 6-6-1 学生参加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情况（学年） 

6.1.2 体质

测试达标率 
2 定量 

≥85%：100% 

80%≤达标率<85%：60% 

<80%：0 

表 6-6-9 学生体质

健康达标率（学年） 

6.1.3 学生

竞赛获奖情

况 

2 定量 

近一年学生各类竞赛获奖情况： 

国家级：每项 10%*奖项系数； 

省部级：每项 5%*奖项系数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一比赛项目不重复计分，最高

为 100% 

奖项系数：一等奖：1；二等奖：

0.7；三等奖：0.5 ;体育类 4-8 名：

0.3 

最高为满分 

表 6-6-3 学生获省

级及以上各类竞赛

奖励情况、表 6-6-4 

学生获专业比赛奖

励情况（艺术类专

业用） 

6.1.4 学生

公开发表论

文、代表作

品、专利（著

作权） 

2 定量 

近一年学生公开发表论文或作品

或专利（著作权）： 

篇数（项数）≥1，即满分 

表 6-6-6 学生发表

学术论文情况、表

6-6-7 学生创作、

表演的代表性作

品、表 6-6-8 学生

专利（著作权）授

权情况 

6.1.5 接受

境外交流学

习学生情况

1 定量 

近一学年境内外本科生到本专业

交流人数或本专业学生到境内外

交流人数或本专业有留学生、港

表 6-7 本科生交流

情况 

表 1-6 本科生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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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派出境外

交流学习学

生情况 

澳台侨学生学习： 

≥1 人：满分 

否则为 0 

情况的留学生、港

澳台侨 

6.2 学业管理

（5 分） 

6.2.1 专业

学生流动率 
1 定量 

近一学年本科生转专业情况： 

当年流动率=(转入-转出)/上一

学年学生总数 

（当年流动率最大值-该专业当

年流动率）/（当年流动率最大值

-当年流动率最小值）*分值 

最大值为满分，最小值为 0 分 

表 6-2-1 本科生转

专业情况 

无转入转出的取平

均分 

6.2.2 专业

接收学生辅

修、微专业、

双学位情况 

1 定量 

近一学年专业接收学生辅修、微

专业、双学位情况 

≥1 人：满分 

否则为 0 

表 6-2-2 本科生辅

修、微专业、双学

位情况 

接受辅修或双学位

的专业 

5.1.4 学生

违规违纪情

况 

1.5 定量 
近 3 年学生违规违纪情况； 

有，得 0 分；无，得满分。 

补充表：本科生违

纪情况。 

6.2.3 学业

预警率 
1.5 定量 

近一学年学生学业预警情况： 

学业预警率=学业预警学生数/上

学年学生总数 

（学业预警率最大值-该专业学

业预警率）/（学业预警率最大值

-学业预警率最小值）*分值 

最大值为满分，最小值为 0 分 

补充表：学业预警

率统计表 

6.3 毕业质量

（5 分） 

6.3.1 毕业

质量评价及

改进措施 

4 定性 

4 分标准：制定有科学的学生毕

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方案，并定期

进行评价；跟踪学生的培养过程，

根据评价结果形成科学的工作改

进方案，并有持续改进的有力实

施举措。 

2 分标准：制定有学生毕业要求，

并定期进行评价；根据评价结果

进行改进。 

 

6.3.2 毕业

率 
0.5 定量 毕业率*分值 

表 6-5-2 应届本科

毕业生分专业毕业

去向落实情况 

6.3.3 学位

授予率 
0.5 定量 学位授予率*分值 

表 6-5-2 应届本科

毕业生分专业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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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向落实情况 

7.专业发

展（5 分） 

7.1 专业特色

与专业发展

（5 分） 

7.1.1 专业

建设的特

色、存在问

题及改进思

路 

5 定性 

5 分标准：专业特色对优化人才

培养过程，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，

效果显著、影响力大，在国内具

有示范效应，并得到推广；准确

提出专业建设各方面存在的问

题，并有详细的改进方案，改进

工作有实效。 

3 分标准：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效

果较为显著；较为准确提出专业

建设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。 

补充支撑材料 

总     分 100  

8.专业成

就（10

分） 

8.1 专业建设

突出成就（10

分） 

8.1.1 专业

发展突出成

就（国家级） 

10 定量 

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、通过国

家级专业认证或评估、获得国家

级教学成果奖 

每一项加 5 分，满分为 10 分 

表 4-3 优势（一流）

专业情况（时点）

（仅指国家一流专

业） 

表 7-2-2 教学成果

奖（近一届）（仅

指国家级） 

补充表：通过国家

级专业认证或评估

情况表 

说明：指标体系共有 8 个一级指标、18 个二级指标、50 个主要观测点，其中，前 7 个一级指标“生源质量、

培养目标、培养过程、师资队伍、质量保障、培养效果、专业发展”满分为 100 分，第 8 个一级指标“专业

成就”为附加分，满分 10 分。 

 


